
产检请假不得扣工资

小丽是大地公司的一名行政
文员， 2014年4月怀孕后 ， 因要
定期进行产前检查， 故按照建档
医院的要求定期向公司请假进行
产检。 后来小丽发现， 每个月银
行账户中的工资数额比先前的少
了数百元。 经与公司反映， 财务
部门反馈说是因为产检期间请假
均按照病假处理， 所以工资数额
有变动。 小丽认为不合理， 经协
商无果， 以要求大地公司支付工
资差额3000元为由， 提起仲裁程
序。 仲裁裁决大地公司应当按照
小丽的工资标准补足差额， 大地
公司不服该裁决结果， 起诉至法
院要求无需支付工资差额。 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 怀孕女职工在劳
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 所需时
间计入劳动时间。 大地公司将小
丽的产检期间视为病假期间， 并
比照病假待遇扣发相应的工资，
于法无据， 因此应当向小丽补足
工资差额3000元。

法官讲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第6

条规定，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
内进行产前检查， 所需时间计入
劳动时间。 因此在产检期间， 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发
放工资， 也就是说女职工产前检
查请假时， 不能按病假、 事假、
旷工处理。 当然， 在此期间女职

工也应遵守用人单位的考勤制
度， 履行相应的请销假手续， 并
留存相关诊疗记录， 避免孕期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

产前假与产后假须区分

2014年10月， 小美检查出怀
孕后， 第一时间告诉了她的用人
单位天空公司， 并告知了预产期
在2015年7月18日。 小美由于有
流产史 ， 医生建议后期在家养
胎， 于是小美从2015年6月5日开
始请假在家保胎， 6月30日顺产
一名男婴， 当日向公司申请休产
假128天， 公司予以批准。 在临
近产假结束时 ， 由于身子恢复
慢， 又想多些时间照顾宝宝， 于
是小美又向公司申请多休两个月
假， 但天空公司人事部认为其产
假已经结束， 不予批准， 并书面
告知应及时回岗上班。 但小美并
未回去上班， 直到10月21日天空
公司向小美发送通知， 以连续旷
工3日为由已于10月20日解除劳
动合同。 小美认为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 经仲裁后起诉至法
院 。 天空公司主张产前休假15
天， 产假于10月17日结束后超过
三天未到岗， 根据公司制度与小
美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法院
审理后认为， 小美产前请假系病
假 ， 且由于小美早于预产期生
产 ， 产假开始时间为6月30日 ，
正常结束时间为11月4日， 故天
空公司解除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

法官讲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7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受98
天产假 ，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
天。 所谓 “产前假”， 是指预产
期前15天的休假。 产前假一般不
得放到产后使用。 但是孕妇提前
生产， 可将不足的天数和产后假
合并使用； 若孕妇推迟生产， 可
将超出的天数按病假处理 。 因
此， 由于产假计算时间的出入，
将导致工资发放、 劳动关系存续
等争议问题， 用人单位和女职工
需要仔细和谨慎， 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

产假长短视情形而定

小芳2015年1月入职蓝天公
司， 5月底在职期间发现意外怀
孕， 7月中旬经医院诊断为宫外
孕， 不得已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为了恢复身体健康， 小芳向蓝天
公司申请3个月的产假， 但蓝天
公司则认为流产不应该享受产
假， 故仅同意按照诊断证明安排
小芳休假15天， 并按照病假工资
标准给她发放了相应的工资。 小
芳此后一直没去公司上班， 直至
8月下旬收到了蓝天公司以其连
续旷工超过十天为由作出的 《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小芳认为
不合理， 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并补发产假

期间工资差额。 后不服裁决结果
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小芳怀孕未满4
个月流产， 仅享有15天产假， 因
其此后未正常出勤， 蓝天公司以
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
当， 但是应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
小芳15天产假期间的工资。

法官讲法：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产假需要区分情形， 正
常情况下生育享受98天产假； 难
产的， 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
胎的， 每多生育1个婴儿， 增加
产假15天。 如果是流产的， 怀孕
未满4个月以内， 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
产假。 此外， 在上述基础产假之
外， 各省市有相应的奖励产假
情况，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避免因混
淆不同情形而产生不必要的争
端。

男方陪产假需依法保障
小张原是大海公司员工， 在

职期间他的妻子于2015年3月10

日产下一名女婴。 为了照顾妻子
和女儿， 他根据公司制度请了带
薪陪产假， 公司人事专员发给他
的3月份考勤表中也进行了相应
记载， 但后来发现并未足额发放
当月工资。 小张为此申请仲裁，
后不服裁决结果起诉到法院。 法
院经审理查明， 在考勤表明确记
载有陪产假的情况下， 大海公司
未对小张存在缺勤、 事假等扣发
工资的情况提供证据， 故克扣工
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应补足
相应的工资差额。

法官讲法：
陪产假又称护理假， 是男方

在妻子产假期间享受的陪护假
期。 尽管在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中没有相关规定， 但部
分省市在计生条例中有具体规
定， 因此用人单位需依法依规保
证男性相应的休陪产假、 支付劳
动报酬等相关权益。 值得一提的
是，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修正案）》 规定增加配偶陪
产假15天， 如果最终表决通过，
将给男方尽为父职责带来实惠。

（作者单位： 海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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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详解产假该如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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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纷纷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杨炎辉

随着修改后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全国各地关于全
面放开二孩的配套法规政策也陆续修订出台或正在修订中。 其中， 女职工最为关心
的产假 （又称生育假） 问题， 各省市修订后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不尽相同， 如山西、
安徽、 江西、 山东、 四川、 宁夏6省份的产假为158天， 福建产假最短158天最长可休
180天。 产假牵涉到女职工的休息休假、 劳动报酬等多项切身权益， 法官特别提醒用
人单位和女职工注意与产假相关的以下事项， 避免产生相应的劳动纠纷。

法官：“以暴制暴”酿悲剧 遭遇家暴应理性维权
近日， 密云法院女法官法律

宣讲团在北庄镇开展 “抵制家暴
我们在行动 ” 专题讲座 。 讲座
中， 法官孟娜向妇女群众解释了
“家庭暴力” 在我国的现状， 列
举了妇女以暴制暴的极端案例，
并向大家提示遭遇家暴的情况下
如何理性维权。

孟娜指出， “以暴制暴” 案
件的女犯大多是家庭主妇， 没有
经济来源， 眼界与思维都比较狭
隘， 依附丈夫生存。 她们不懂得
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孟娜提示大家。 当遭受到家
庭暴力后， 被施暴者必须要以合
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一， 可以及时报警、 向公
安机关求助。 值得一提的就是今
年3月1日起施行的 《反家庭暴力
法》， 设立了公安机关的告诫书
制度， 其主要内容是： 公安机关

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
警， 制止家庭暴力， 按照有关规
定调查取证， 协助受害人就医、
鉴定伤 情 。 家 庭 暴 力 情 节 较
轻 ， 依 法 不 给 予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的 ， 由 公 安 机 关 对 加 害 人
给 予 批 评 教 育 或 者 出 具 告 诫
书 。 告 诫 书 应 当 包 括 加 害 人
的 身 份 信 息 、 家 庭 暴 力 的 事
实 陈 述 、 禁 止 加 害 人 实 施 家
庭 暴 力 等 内 容 。 公 安 机 关 应
当 将 告诫书送交加害人 、 受害
人， 并通知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
员会 。 居民委员会 、 村民委员
会、 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
书的加害人、 受害人进行查访，
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第二， 及时向居委会求助 。
居委会虽然是民间自治组织， 但
其在调解人民内部矛盾中， 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 居委会成
员往往是有爱心、 待人热心、 为

人诚心的长者， 一般对于夫妻之
间纠纷的调解具有相当的经验，
同时， 介入家庭纠纷处理后， 对
于弱者一方进行取证也是一个保

障。
第三， 及时就医。 一方面是

利于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 就医
时的病例、 片子等都是对方施暴

的证据。
第四， 条件允许尽量分居。

一来可以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 ， 利于今后离婚获得法院支
持。 二来又可以避免家庭暴力的
受伤害事件。

第五， 尽量不要激化矛盾。
对于弱者而言， 不要一味地放任
自己的脾气， 这不是要处处忍让
对方， 而是一旦火上浇油， 处于
不利地位或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
方。 因此， 不要有意激化矛盾，
尽量避其锋芒， 是女方理智的作
法。

第六， 不要有过激行为。 有
些人在长期的家庭暴力压抑下，
会作出杀人、 杀夫来报复等过激
行为， 这样会对双方及双方家庭
造成极大的伤害， 伤人者也会受
到法律的制裁。 理智的行为就是
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通讯员 李铁静


